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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一、行政院函以，修正「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名稱並修正為「

各機關性別平等訓練計畫」，自 113 年 1 月 1 日生效一案。（本部 112 年 10

月 12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0099933號函） 

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函送「性別友善職場圖文懶人包」，請各機關廣為宣導。

（112年 11月 2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0108416 號書函） 

三、「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業經勞動部

以 112 年 11 月 23 日勞動條 4 字第 1120148635 號令發布。（112 年 11 月 28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20116357 號書函） 

 

 

一、考試院於 112 年 9 月 28 日修正發布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修正條文。（

本部 112 年 10 月 1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0099308 號函） 

二、考試院於 112 年 10 月 18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

定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本部 112 年 10 月 2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0104372號函） 

三、「各機關需用考試及格人員職缺擬進用専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審核原則」業經

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112 年 11 月 2 日發布廢止，並自 113 年 1

月 1日生效。（本部 112年 11 月 7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0108765 號函） 

四、考試院於 112 年 11 月 9 日修正發布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則修正條文。（

本部 112 年 11 月 2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0113716 號函）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人事法令宣導 

綜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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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試院於 112 年 11 月 16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明定各機關訂定陞遷序列表，不得就同一序列職務另訂陞任資格條件

等規定。（本部 112 年 11月 2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0115903 號函） 

六、行政院 112 年 11 月 2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123030864 號函訂定「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處

理原則」，自 112 年 11 月 29 日生效；同日停止適用「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

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實施計畫」，各機關(構)學校應適時運用多元管道宣

導有關法令規定。（本部 112 年 12 月 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0118693 號

書函） 

七、核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取得較高學歷，轉任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按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依

第 8 條、第 10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所敘薪級低於逕以較高學歷

起敘者，得按較高學歷起敘。（本部 112 年 12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24203584A號令） 

 

 

一、銓敘部函以，關於公務人員考績經該部銓敘審定後，如其於該考績考核期間

經權責機關核定發布生效之平時考核懲處嗣經救濟機關撤銷，機關應如何處

理一案。(本部 112 年 10月 25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104026 號函) 

二、內政部修正「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

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第 3 點，並自 112 年 11 月 7 日生效

。（本部 112年 11 月 9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110331 號書函） 

三、有關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解聘、不續聘、停聘、資遣案件，給予當事人

陳述意見機會之相關執行疑義一案。(本部 112 年 11 月 30 日臺教人(三)字

第 1120113271 號函) 

四、修正「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生效。（本部 112 年 12 月 1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4203611

號函）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請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 4 點第 1 項規定，將懲處令副本抄送監察院。(

本部 112 年 12 月 1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122478 號函) 

六、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113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為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

服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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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之投票日，為便利選舉區內各級機關、學校、團體、

事業機構員工前往投票，是日依法為應放假之日。(本部 112 年 12 月 14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120123608號書函) 

七、有關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服勤辦法）規定，定期檢討貴機關（構）學校勤休制度之妥適性一案

。(本部 112年 12月 18日臺教人(三)字第 1120121569 號書函) 

八、因應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19 號判決，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

、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檢覈表」，並檢附本部核准

學校所報案件及通知教師管制期間兩函範本一案。（本部 112 年 12 月 28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124203729A 號書函） 

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記一

大功以下獎勵令電子化措施，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部人事處 112

年 12月 29日臺教人處字第 1120128759 號書函) 

 

 

一、銓敘部修正「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到職公務人員曾任年資檢核參考」。

（本部 112年 10月 5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098408號書函） 

二、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第 2 條、第 20 條，業經本部

112 年 10 月 1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2812A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2

年 10月 16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2812D 號函） 

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於 112 年 10 月 5

日修正發布。(本部 112年 10 月 19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101851 號書函) 

四、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2601A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2 年 10

月 20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2601D 號函) 

五、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委託經營辦法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會銜行政院於

112 年 10 月 30 日發布。(本部 112 年 11 月 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110032

號書函) 

六、行政院訂定「一百十二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自 112

年 12 月 18 日生效。(本部 112 年 12 月 2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0126002 號

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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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重行編修「通案性費用與年終工作獎金實務作業參考

手冊」，並製作電子書登載於該總處全球資訊網。(本部 112 年 12 月 21 日

臺教人(四)字第 1120126195號書函) 

八、有關 112 年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定。(本部 112

年 12月 25日臺教人(四)字第 1124203933 號函)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擴大講座

資源共享」功能已建置完成，請多加利用。（本部 112 年 11 月 3 日臺教人(

五)字第 1120108869 號書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提升公務同仁對於新修正之性騷擾防治制度之瞭解，

業於「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建置「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

」及「性騷擾防治法」修法重點等 3 門數位學習課程，請踴躍選讀。（本部

112年 11 月 10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110858 號書函） 

三、「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施行細則」部分

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0 日以臺教人（五）字第

1124203364A 號令修正發布。（本部 112 年 11 月 10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4203364D號函） 

四、勞動部為建構公部門勞資雙方勞動權益觀念，函請各機關（構）學校對參與

自行辦理或與工會合作辦理勞動教育之勞工給予公假。（本部 112 年 12 月

27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126885 號書函） 

五、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後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課程類別代

碼」1份。（本部 112年 12 月 29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129270 號書函） 

六、有關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及業務相關學習時數內涵調整一案，請

配合辦理。（本部 112年 12 月 29日臺教人(五)字第 1120129269 號書函） 

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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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同仁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

A725A1E1649858BF 

 

■人事人員部分：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

D2ABB3207E9CB94A 

人事動態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0DC971B0DE5D06A&sms=A725A1E1649858BF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News.aspx?n=0DA58D79B53DAFA0&sms=D2ABB3207E9CB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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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利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1.595％)固定加碼

0.465％計算，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中國信託：0809-066-666，02-2769-5000。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留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2

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理老師)。 

三、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485％計算

(目前年息 2.08%)，機動調整。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2 年至 114 年「闔家安康」，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由凱基人壽(原

中國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2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不含留職停薪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

福利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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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母(含配偶之父母)。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金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臨時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理。 

三、為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彈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試辦「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得累

計 2 年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新臺幣 3 萬 2 千元，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部 112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五）

字第 1120073447號書函） 

5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112年至115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臨時人員及技工、工友、駐衛警）、退

休人員及其眷屬（包含配偶、父母及子女）。 

三、投保項目：旅行保障保險、旅行綜合保險、國內旅行駕駛人責

任保險、海外旅行不便保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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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未滿 15 足歲者最高為

61.5萬元），最高投保年齡為 85歲。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自 113 年 1 月 1 日

起電話專人投保服務時段調整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9 時，晚上 9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將改以語音機器人引導至該公司旅平險網路

投保平台「旅遊小管家」進行線上自助投保。）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1 年至 114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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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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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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